关于对“吉州区曲濑镇乡村振兴配套照明工程”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吉区财购投诉〔2023〕6号

一、项目编号：JXFJZC202303
二、项目名称：吉州区曲濑镇乡村振兴配套照明工程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东莞市峰华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西路南城段81号1709室(集群注册）
被投诉人1：江西富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航盛大厦B座2502
被投诉人2：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城北新区吉安大道68号亿都家居博览城1栋1-306
被投诉人3：江西智莱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竹山里小区22栋86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富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州区曲濑镇乡村振兴配套照明工程（项目编号：JXFJZC202303）采购过程有疑异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8月4日向我局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一：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涉嫌提供虚假材料。
事实依据:经我公司在江西住建云网站及天眼查网站等第三方网站查询，得知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并未缴纳过社保，由此可知在吉州区曲濑镇乡村振兴配套照明工程中需要的人员，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均为造假。
投诉事项二：江西富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西智莱特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不正当关系。
事实依据:经天眼查查询得知，江西智莱特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彭志云于2020年1月15日与肖秋月成立了江西富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占股为:彭志云:51%，肖秋月:49%。彭志云在该公司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职务。在2022年5月7日志云将股份21%转给肖秋月，30%转给谢秋香，同时将法定代表人转给谢秋香。
在江西富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西智莱特科技有限公司明知存在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却依然将该项目进行下去虽然江西智莱特科技有限公司未中标，但已影响了开标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性，我公司严重怀疑上述两家公司存在不正当关系。请求详查。
被投诉人1称：
投诉事项一：在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已提供公司缴纳社保的凭证，资格审查已通过，且在江西住建云网站及天眼查网站等第三方网站查询，无法判断公司是否缴纳社保；投诉人称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涉嫌提供虚假材料，请投诉人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投诉事项二：江西富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在2022年5月7日进行了企业变更，原法人彭志云变更为肖秋月，且股份已经全部转让，即日起彭志云与江西富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更不存在不正当关系。
被投诉人2称：
投诉方称我公司涉嫌提供虚假材料，我公司在投标文件里54页已经放了相关证明材料，否则专家也不会让我们资格条件审核通过，投诉方提出我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请提供有效证据，否则该投诉方是在诬告我公司提供虚假材料，并投诉到吉安市吉州区财政局，占用有关单位的宝贵时间，从而影响我公司对项目的实施进度，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提出不合理投诉的供应商承担。
被投诉人3称：
投诉方称我公司与江西富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存在不正当关系，我公司于2022年5月7日，我公司法人彭志云将所有股份全部转出，早已无任何关系，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九条，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我公司为供应商，更不存在有任何利害关系，我公司不知投诉方是以何目的要投诉我公司，请相关部门核查。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8月16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
投诉事项一：1.根据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社保凭证，经发函询问社保凭证提供方吉安县税务局，其证实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已经依法缴纳社保。
2.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并没有提供商务评审中要求的所有相关人员社保，投诉“吉州区曲濑镇乡村振兴配套照明工程中需要的人员，江西盛特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均为造假”与事实不符。
基于以上事实，该投诉事项应予以驳回。
投诉事项二：1.经调查，江西智莱特有限公司参与了本项目的投标，但因资格审查未通过予以了废标，没有进入本项目的评审环节，未影响本项目的评审过程及评审结果。
2.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九条“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投标人江西智莱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本项目开展采购活动前三年内为本项目采购代理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其参与本项目的投标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
基于以上情况，本项目采购结果可予以认可，相关人员未回避由采购监管部门另案处理。
基于专家组以上意见及我局调查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一，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
投诉事项二，认定投诉事项成立，责令相关被投诉人改正。但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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